工商管理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管理规定
为贯彻落实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工作方案》、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大学生科技创新行动计划》（中石大京校〔2005〕38号）精神，组织开展好我院的科技创新活动，使我院学生能在活动中得到真正锻炼，提升我院学生的科研及实践能力，经研究讨论特制定以下规定：

1. 大一、大二班级申报项目人数须达到班级学生总数的40%，结题率达到80%；大三班级申报项目人数须达到班级学生总数的10%，结题率达到80%；每低一个百分点班级评优（推优、奖学金）名额减少一个；
2.获得立项的团队须每月与指导教师见面一次，认真填写《学生科技创新项目指导工作记录表》；每季度须参加由学生工作组组织的评审会，汇报项目研究进展，并按专家组指导意见推进工作；
3. 对于所有成功立项的项目，须通过中期检查，且按时结题。对于延期结题的项目，扣发该项目30%的资助；

4.对于未通过中期检查，或者不能正常结题的项目，要求项目负责人将已报销经费全部退还学校；同时，所有成员取消年度各项评优资格，并且当年不得发展入党；

5. 对于当年按期结题的项目，年度综合测评智育加分办法参照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本科生综合测评办法》第三条第二款中的规定执行；

6. 本规定即日起开始试行；

7.本规定由工商管理学院学生工作组负责解释。

 
工商管理学院分团委
2013年4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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